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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安明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归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归立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归立 

电话 021-63937644 

传真 021-63067307 

电子邮箱 guili@dhmz.cn 

公司网址 www.donghuameizuan.org 

联系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800号 1501 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秘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47,453,134.64 475,619,181.11 -5.9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8,735,782.58 273,812,215.31 -1.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79 1.83 -2.1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5.98% 37.4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94% 42.43%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04,584,297.42 277,421,101.90 -26.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3,567.27 6,739,682.51 -86.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0,561.68 4,700,143.11 -9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0,248.74 8,719,127.33 -132.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0.34% 2.4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0.11% 1.7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86.3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2,900,000 68.60% -375,075 102,524,925 68.3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4,725,000 9.82% 0 14,725,000 9.82% 

      董事、监事、高管 475,100 0.32% -75,075 400,025 0.27%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7,100,000 31.40% 375,075 47,475,075 31.6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45,675,000 30.45% 0 45,675,000 30.45% 

      董事、监事、高管 1,425,000 0.95% 375,075 1,800,075 1.2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150,000,000 - 0 15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安明毅 60,400,000 - 60,400,000 40.27% 45,675,00

0 

14,725,000 

2 倪秀芳 31,610,000 - 31,610,000 21.07% - 31,610,000 

3 吴青 17,400,000 - 17,400,000 11.60% - 17,400,000 

4 刁金娣 6,683,900 - 6,683,900 4.46% - 6,683,900 

5 上海鸿远资

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6,500,000 - 6,500,000 4.33% - 6,500,000 



 

 

6 樊小华 8,500,000 -2,200,000 6,300,000 4.20% - 6,300,000 

7 何忠孝 3,818,600 - 3,818,600 2.55% - 3,818,600 

8 吴炯明 0 1,800,000 1,800,000 1.20% - 1,800,000 

9 归立 1,900,100 -200,000 1,700,100 1.13% 1,425,075 275,025 

10 林玉梅 1,650,000 - 1,650,000 1.10% - 1,650,000 

合计 138,462,60

0 

-600,000 137,862,600 91.91% 47,100,07

5 

90,762,52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安明毅为股东鸿远资产的普通合伙人，持有其 8.46%的合伙份额。

除此之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

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15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

的会计处理”规定，对于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 2022 年 1 月 1 日之间发

生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执行该规定暂无影响。 

 

○2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

定，对在 2022年 1月 1日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合同执行该规定，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公司执行该规定暂无影响。 

 

○3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

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

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符合该规定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1月 30日之间的，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对符合该规

定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终止确认的，按照该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执行该规定暂无影响。 

 

○4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

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对 2022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11月 30日

之间新增的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对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将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公司执行该规定暂无影响。 

 

○5 公司执行“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

通知》（财会〔2022〕13 号），再次对允许采用简化方法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的适用范围进行

调整，取消了原先“仅针对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的减让”才能适用简化方法的限制。

对于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后应付租赁付款额的减让，承租人和出租人可以

继续选择采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规范的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其他适用条

件不变。 

公司选择采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规范的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